附件1

西安市未央区责任督学随访督导记录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被督导单位
	
	地  址
	

	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督导
内容
	

	典型经验
和做法
	

	存在
问题
	

	整改
建议
	

	前次督导反馈意见整改情况
	

	被督导学校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 日
	责任督学签字：
年   月  日


备注：1、本记录单一式三份，由责任区督学留存一份、反馈学校一份、上报区政府教

育督导室一份。

2、学校应在接到本记录单之日起，7-10个工作日内书面向责任区督学、区政府教育督导室报送整改报告。
